
2016年预算安排说明

2016年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及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紧紧围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目标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改进预算管理，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全县综合经济实力；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从严从紧编制各项支出预算。预算安排的重点是：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保障“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住房保障、节能环保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重点支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树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优化服务环境。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原则，2016年财政收支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一）财政收入 

2016年我县全部财政收入安排81169万元，增长4%。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43693万元，增长3%。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安排29568万元，增长5%；非税收入安排14125万元，剔除上年一次性收入因素增长5%。

分部门：国税安排27077万元，增长5%；地税安排39967万元，增长5%；财政部门安排14125万元，剔除上年一次性收入因素增长5%。

分级次：中央分享收入28409万元，增长5％；省级分享收入9067万元，增长5％；县级分享收入43693万元，增长3%。

（二）可用财力

2016年可用财力123025万元，同比增长22%。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3693万元，加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34839万元（具体补助项目及数额为：税收返还补助1585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450万元，省新一轮体制对贫困县的财力补助4023万元，资源税基数返还2766万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6717万元，基层医疗卫生绩效工资236万元,工资改革补助4682万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194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5147万元，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转移支付802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304万元，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3753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786万元，交警和药监下划经费补助基数131万元，工商、质监系统机构下划经费补助基数1113万元，结算补助403万元），加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28127万元,加调入资金10789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32760万元），加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29万元, 加收回存量资金统筹使用2736万元；减上解支出488万元（主要是：地税、工商、技术监督上划318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解49万元，重点建设资本金44万元、上解设区市基数198万、上解省援藏援疆资金137万元，2010年直管县改革设区市专款配套基数上解-695万元，上解市级移动行业营业税基数349万元,新增粮食财务挂账45万元，粮食风险基金专项上解43万）。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可用财力123025万元，剔除收费罚没返还部门及专项收入列收列支12034万元（其中：收费罚没返还部门支出4964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支出3526万元，教育附加1173万元、排污费360万元、水资源费12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96万、由土地出让金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和教育资金1746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157万元等专项支出3544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0789万元（若土地出让金完不成预期,调入政府性基金将无法实现，全年可用财力将会出现很大缺口）、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的不确定收入28127万元,实际县财政可支配财力仅为72075万元；2016年人员支出达69381万元，保运转支出3277万元，由此可见今年的财力保工资、保基本运转都难以实现，若土地出让及争取上级支持达不到预期,必保的运转和民生支出将无法保障。
（三）安排支出：123025万元（含收费、罚没、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及专项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项目）。

今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按照压缩“三公”经费，保障民生支出需求，重点向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水、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倾斜，其中：用于民生和重点支出达108890万元，占全部支出的88.5%。
1、个人部分支出安排69381万元，增长31%。

（1）工资性支出54012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37895万元、离退休费4597万元、招录公务员工资72万元、精神文明奖3100万元,预留2016年中央增资政策3240万元，2016年招聘100名特岗教师4个月工资县配套56万元、预留机关事业单位晋级晋档及零星调资592万元、事业单位职称晋升144万元,乡镇工作补贴及职级并行3500万元,公车改革816万元）。

（2）遗属补助(含提标)185万元。

（3）养老保险财政统筹20%部分7249。

（4）职业年金财政统筹8%部分2386万元。

（5）医疗保障支出3002万元（其中：县直及乡镇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2311万元、事业单位工伤保险102万元、生育保险89万元，离休药费500万）。

（6）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8%部分2361万元。

（7）补贴抗战前期企业离休养老保险30万元。

（8）民政伤残抚恤及定期定量补助120万元。

（9）乡镇伤残抚恤及公役制人员补助36万元。

2、公用经费安排3277万元。其中：

（1）正常公用经费安排2319.67万元。具体标准：

电话通讯费156.77万元。按每部电话每年0.18万元，鉴于现在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原按每单位一部电话安排电话通讯费已不能满足各部门办公需求，网络通讯费占电话通讯费的比重较高，因此今年适当增加了各部门电话部数，电话通讯费较以前年度有所提高。

车辆经费466.7万元。车辆经费按编制内每辆车2.5万元/年(含车辆保险费0.5万元/辆)安排。

办公费484.75万元。按编制人数年人均1000元。
差旅费462.78万元。结合今年公车改革，适当提高差旅费标准，按编制人数年人均2000元安排。

水费安排37万元。对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水费实行包干，水费直接拨付自来水公司。
电费安排285.97万元。按编制人数年人均1000元安排各部门电费,另外钢铜社区电费按照实际用电量计算安排77.57万元。

取暖费安排425.7万元。由于我县属高寒地区，取暖费按取暖面积每平方米28元测算安排。

公检法及纪检委公用经费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公用经费保障标准予以保障。其中：公安局（160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198万元，加上收费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368万元；法院（82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67万元，加上收费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189万元；检察院（42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94.7万元，加上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96.6万元；纪检委（54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124万元，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124万元。
（2）专项公用经费安排957.5万元。具体标准：

招待费安排745.8万元。安排招待费的原则是：根据各部门工作性质和业务量安排招待费,对部分单位招待费进行了压减；同时对有收费罚没收入的单位，今年也适当安排了招待费，由于近几年人员经费增幅较大,单位负担的自收自支人员较多,且压力较大,因此今年对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安排了招待费，招待费实行包干使用，超支部分财政不予负担。
会议费培训费安排118万元。按照会议规模和参会人数核定会议费，其中：人大27万元，政协27万元、县委15万元、政府15万元、其他单位根据业务性质适当安排会议费34万元。

租赁费安排20.6万元。对租用办公场所的单位安排租赁费。其中：物价局6万元、审计局5.1万元、新农保6.5万元、市场服务中心3万元。

印刷费安排60万元。根据单位业务性质测算安排印刷费。其中：县委10万元、政府10万元、人大3万元、政协3万元、其他印刷业务量较大的如劳人局、财政局、统计局等单位安排印刷费34万元。

茶炉补助安排13.1万元。其中：政府茶炉7.6万元，县委4万元、老干部局1.5万元。

     3、收费罚设、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等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8490万元（附表五）。属列收列支项目，用于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单位经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和部门预算的要求，根据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数、工资标准、资产情况等，结合各单位收费罚没计划数核定单位经费，并确定返还比例，按收入进度对单位予以补助，以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和其他预算项目的支出；对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幼儿园、监察局等单位收费罚没按100%比例返还；其他部门征收的收费和罚没均按85%比例返还，剩余15%列为县可用财力，非税收入可用资金为2091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和其他捐赠收入安排的支出属于专项列支项目，不能作为实际可用财力。

4、专项项目支出41877万元。重点支出项目是：

（1） 公共安全1230万元，主要安排消防大队保障经费345万元，武警中队就地医疗和伙食补助15万元，公安局消防专项62万元，保安专项75.4万元，预招100名辅警269万元，全市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建设经费30万元， 93-97年11名协勤工资及保险29.6万元，“天网工程”标志标线维护费等运行经费5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50万元，检察院办案保障经费10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法院办案业务经费15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业务装备等经费32万元，禁毒铲毒经费60万元，政法综合治理经费27万元，司法救助资金30万元，完善了应急保障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教育4457万元,安排项目主要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440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补贴100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678万元, 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19万元，免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作业本费60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149万元，教学辅导用书126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22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1585万元，特教中心、三中等学校采购采暖炉44万元，王安镇长城小学建设清土方53万元,营养餐食堂设备购置88万元，原电厂教师工资71万元, 国企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补差20万元, 涞源二小建设拖欠工程款56万元, 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250万元,2014年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和校舍维修改造资金47万元,2014年基础教育奖补资金6万元, 201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209万元,涞源县一小建设项目征地费用47万元, 保安经费39万元,成人教育27万元，教师培训15万元，党校干部教育6万元,教育奖励100万元。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村幼教和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免费上学。

（3） 文化体育与传媒267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11万元，2016年春季物交会期间剧团演出费用5万元,群众文化购置器材10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2014年补助美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12万元,2014年三区文化工作者选派工作经费2万元,文物保护6万元, 篮球比赛、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5万， 雪炭工程体育场馆建设120万元，广播局解决拖欠职工两个月工资62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4334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五保户供养和“手拉手”助困314万元，死亡抚恤金180万元，2014年中央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补助23万元, 参战参核人员体检费7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52万元，光荣院老人经费60万元，地名管理和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补助48万元, 社会救助工作经费23万元, 拥军优属12万元，弃婴抚养费19万元，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51万元，涞钢涞铜离休及建国前老工人生活补贴18万元，涞钢涞铜社区浮图峪村居民生活用水电费27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71万元,财政补贴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118万元，老干部体检及各项活动经费33万元，离退休干部特困救助5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41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25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96万元，农村住房保险补助29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150万元，涞钢涞铜待岗人员生活补贴1612万元,涞钢涞铜由“40、50”人员转入公益性岗位保险4万元,涞钢涞铜“40、50”等退人员生活费和保险4万元，涞钢涞铜破产安置人员间断医疗保险150万元，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500万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173万元，2016年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慰问费40万元，乡镇民政专项11万元，技能鉴定补贴3万元，职介阳光工程4万元。

 (5) 医疗卫生5581万元，主要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级配套（140.8元/人）1816万元,新农合软件系统维护、网络服务等18万元，差额养老医疗保险72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169万元；惠民病床13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337万元；疾病预防控制238万元；婚前检查10万元；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补助1316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6万元；1-6级伤残军人医疗保险70万元；红十字会救助50万元；2013年乡镇卫生院设备装备建设资金44万元, 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64万元；中医院中医药事业费10万元，医院派遣驻所两名医生工资6万,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921万元（主要项目是免费手术18万元，出生缺陷一级预防20万元，农村计生小组长、计生办主任及计生专干补贴89万元，独生子女新农保、新农合补贴103万元，60周岁以上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及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161万元，独生子女特困家庭救助10万元，落实各项计生家庭奖励及工资性补贴520万元）；食品药品监管专项20万元。
(6) 节能环保994万元。主要安排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第三方运营费20万元,环境监测站运行费50万元，污染防治（排污费）360万元，农村保洁员补贴25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323万元，垃圾填埋场运行费用110万元，大气污染治理50万元，垃圾清理专项20万元,18个乡镇农村环境治理专项36万元。
(7) 城乡社区事务4701万元。主要安排偿还城市建设贷款利息678万元（用于城市建设和滨湖新区建设），房地产交易信息74万元，住建局项目前期费用29万元,住建局支付两个会计事务所审查费用15万元，环境卫生整治专项1154万元，县城建设2000万元,解决拖欠泰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大厅工程款96.85万元，城市规划专项654万元。
(8) 农林水事务5631万元。主要安排项目有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105.6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218万元，农业防雹10万元；畜牧防疫348万元，村级协防员工资县配套7.08万元，生猪无害化处理点建设60万,生猪无害化处理县配套100万元,动物疫病防控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消费安全工作经费29万元,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保费10.53万元，农机监理站和种子公司补贴44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工作经费2万元,测土配方施肥19.16万元,农机深松5.85万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49万元, 2015、201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 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5.97万元, 支援白石山镇庄伙村乡村建设水泥款5.5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绩效补贴196.44万元，农村156名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225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6.4万元，农村现任干部养老保险21.52万元，农村书记主任基础职务补贴（含2016年提标部分323.14万元）647.5万元，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及保险328.8万元;林业防火345万元，乡镇防火经费72万元,林业绿化50万元,白石山、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18个乡镇护林员补贴90万元，林业林木保险54.63万元,林业病虫害防治3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安排的森林培育经费157万元,森林公安办案保障经费13.8万;水资源费支出12万元，水利和乡镇防汛48万元，杨家庄、乌龙沟河道清理40万元，小流域治理工程建设补助资金15万元, 第二批山洪灾害防治补助经费14.16万元, 2014年水土保持工程（棒棒沟小流域治理项目）22万元, 2014年抗旱规划实施补助资金74.29万元,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用于拒马河涞源县城段防洪治理工程征迁费135万元,金家井留胡村农田水利工程30万元, 金家井乡孙家庄村农田水利工程4万元,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45万元,河道划界竖桩经费23万元,中小河流域治理项目补助116万元,中小河流治理资金110万元,涞源县截潜流工程20万元,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县管河道划界竖桩工程185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1.46万元;塔崖驿乡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17.44万元, 村级一事一议县配套100万元，美丽乡村建设县配套100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农村垫缴税费债务化解县配套160万元。

(9) 扶贫开发1994万元。主要项目有：对贫困参合农民医疗补助800万元，扶贫产业县级投入资金1000万元,驻村工作队经费152万元,扶贫局工作经费41.59万元。
(10) 交通运输1246万元。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补助人员基数802万，出租公交管理站工作经费1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304万，偿还108国道向保定投资公司借款30万元，交通执法大厅维修资金15万元, 2014年第二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公路大中修及燕太乡镇客运站12万元, 车购税用于一般公务建设补助28万元,车购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0万元,2014年车购税用于公路建设35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1136万元。工信局专项经费26.6万元,电子党务及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77.4万元，政务信息网专线及节前慰问老干部4万元,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10万元， 安监局租房19万元，安监局矿山救援队组建资金80万元, 2013年尾矿库闭库52个尾矿库占地200亩欠6个乡镇100万元,2014年非金属矿山安全整治专项资金116万元,涞源县尾矿库整治专项资金400万元, 石棉总公司补助303万元。
（12）商业服务业3517万元。县社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及工作经费9万元，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前期投入10万元, 旅游专项124万元，高速户外塔牌广告20万元,创建5A级景区建设300万元，县内创建工作参观、培训、宣传品制作、工作经费10万元，白石山旅游观光大道规划费44万元,旅游发展大会资金3000万元。

（13）国土资源气象2006万元。国土局户外基地建设100万元, 矿业价款分配市县用于矿山恢复治理1820万元, 2014年第一季度新增费25%的部分返还用于土地整治44万元, 地震群测群防经费7万元,气象事业费及灾害防御指挥部检测等运行经费22万元,防灾减灾信息员补贴7万元，人工影响天气经费6万元。
（14）粮油物资管理157万元。粮食局补助工作经费46万元，粮食局办理华怡饭店土地相关手续资金22万元, 仓库维修改造补助资金89万元。

（15）国债还本付息支出44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发行费和手续费435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及国债转贷还本付息5万元。

（16）其他专项项目3186万元。主要项目有：涞源县县域村庄及人口居住状况调研汇编出版印刷费7.5万元; 《涞源民俗》文史资料编撰经费15万元;四大班子临时工工资98万元;地方志编纂经费19.48万元，全县办公用房修绻费用40万元，杏花湾租金50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25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08万元，信访局群众工作中心建设资金100万元；县委临时工及劳务派遣人员工资22.32万元,县委第十三次党代会换届会议费18万元,县委保密、防范等专项业专项114万元，《党史二卷》编纂经费16.5万;组织部选派干部援阜援疆工作经费11.07万，拖欠2012年12月至2014年底新调入乡镇干部乡镇干部生活工作补贴30万元，党员关爱互助基金10万元,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培训、“四级联考”等相关费用21万元,农村两委干部培训20万元,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费7.56万元,县委联系办及群工办工作经费6万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经费25万元，干部“超级课堂”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工作的经费10万元，2014、2015两年网络通讯费6.77万元，开展农村干部集中轮训所需经费20万元，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及市对县考核经费25万元；涞源专刊及全县征订报刊经费110万元，宣传创作经费71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46万元；人防经费13万元，武装工作经费48万元，民兵应急力量日常维护经费59万元；工会经费88万元；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工作经费40万元;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30万元；国税、地税协税护税经费600万元;统计农业普查及各项业务调查经费71万元；“十三五”规划及节能减排经费30万元，物价局涉案涉税价格认定经费20万元；经济开发区规划编制等专项工作经费56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60万元，灾后重建指挥部拖欠房租等经费56万元，矿管局2014-2015年铁矿石产品交易费10万元；财政信息化建设105万元，印制全县各类报表凭证及农开办、国资办工作经费71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75万元，聘用华安造价咨询公司和河北中鑫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计费5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58万元，纪检办案经费37万元,市纪委分级保护项目建设资金12.6万元,惠农资金监督配套设备资金6.5万元；其他单位和部门工作经费311.7万元。

 (17)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总额的1-3%设置预备费。
（四）平衡情况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2016年预算，2016年可用财力为123025万元（含使用收回存量资金2736万元），安排支出123025万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二、基金预算收支（附表二）

（一）社保基金收支

社保基金收入安排8650万元；社保基金安排支出8650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

1、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26688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52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350万元；福彩公益金450万元；体彩公益金40万元；污水处理费75万元;廉租住房租金收入4万元;土地出让收入25249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597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959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560万元，铁路建设费84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14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9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00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

2016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5899万元，安排的主要项目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用于城市道路照明维修、供排水、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设施支出59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用于县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350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490万元；廉租住房支出4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4460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2500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560万元，保障性住房支出1400万元。

3、调出政府性基金10789万。

4、政府性基金平衡情况

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26688万元，按照收入用途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15899万元，调出政府性基金10789万元,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上级转移支付收支预算安排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数，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提前通知的2016年上级专款收入37018万元，其中：2016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23680万元（主要项目有：均衡性转移支付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业保险保费、公共卫生、政法保障经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专项化部分3686万元；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等一般转移支付79万元；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用于财政扶贫资金2547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580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4922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5379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5082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872万元；高校毕业生补助99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3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3338万元。

（二）上级转移支付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37018万元。支出功能分类为：一般公共服务40万；公共安全1139万元；教育7278万元；科学技术93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35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976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7747万元；节能环保436万元；农林水7519万元；交通运输434万元；资源勘探信息48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7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800万元；粮油物质2万元；其他支出200万元。

（三）上级转移支付平衡情况

2016年上级提前通知的专款收入37018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37018万元，收支平衡。

四、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23100万元。2016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23100万元，用于异地扶贫搬迁项目，2016年新增债务23100万元。

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预算管理是以提高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为效益目标，将绩效理念融入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和问责的全过程，运用一系列绩效管理方法实施的管理活动。同时，绩效预算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建立高效、责任、透明政府的根本措施，是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内容，能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要求，我县把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作为预算管理的重点工作来抓，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 改革的主要做法

1.组织领导及制度建设

为全面推进县绩效预算改革，我县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做好绩效预算改革，县委、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涞源县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财政局长、人社局长、编办主任任副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长兼任。县财政局成立了绩效预算编制工作小组，配备了工作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场所，购置了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为工作的快速开展提供了保障。

2.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工作
2015年10月29日，我县召开了推进绩效预算改革工作培训，共有预算单位76个（含乡镇18个），对各预算单位业务人员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培训。绩效评价工作内容复杂，理论性、技术性很强，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绩效评价概念、理论性问题和评价方法还很少，而且是初次接触此项工作。要做好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业务水平。这项工作的操作需要有实际经验的人，因此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加强绩效评价队伍建设。
3.建立规范的绩效预算管理结构、实行绩效目标指标管理 

绩效预算必须要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在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零碎涣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状况，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鉴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管理的监督作用，必须赋予工作机构及相关人员必要的职权。开展绩效评价是一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仅靠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做好，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按照全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我们已经建立了预算绩效指标体系，按照先易后难，逐步规范的原则，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继续加大培训力度，强化部门责任，改善预算管理，全面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项目库系统使用情况
为加强预算项目库管理，增强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县以“项目库”为抓手，将绩效管理关口前移。

1.项目库使用情况

在录入绩效预算项目库数据时，我县一直按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目”三级结构建立项目库并下发任务。在使用项目库时我县有完善的管理机制，由财政专业人员组织培训，有专门人员对项目库使用进行指导答疑。项目审核程序规范，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经部门上报后由业务股室、绩效处和预算处依次审核，最后由编审系统生成2016年部门预算文本。

2.项目库编制情况

我县2016年所有年初预算项目全部进入项目库。所有拟编入年初部门预算的专项资金预算项目，先由业务股室将专项资金预算项目下发给预算单位，由单位统一填报，经部门审核后，由业务股室通过预算项目库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确认入库，不符合条件的退回部门。对于入库的专项资金预算项目再由绩效处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通知部门接收数据，并导入预算编审系统，编入年初部门预算。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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